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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监事会及其监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非标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人/董事会秘书 陈支平

职务 董事会秘书

电话 027-87735022

传真 027-87210942

电子邮箱 Shennong＿2005@163.com

公司网址 http://www.hb-sn.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官桥镇田野大道 1 号，4372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湖北神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末） 上期（末）
本期（末）比上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86,294,836.58 87,134,392.04 -0.9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7,465,939.53 68,091,533.35 -15.60%

营业收入 12,004,494.83 36,760,913.97 -67.3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625,593.82 4,043,170.18 -362.8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787,805.82 2,492,095.95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621,463.11 5,356,157.83 -447.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18% 3.3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07 -3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股）

1.03 1.22 -16.39%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29,116,250 52.00% -2,525,000 26,591,250 47.4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4,358,250 7.78% 4,358,250 7.78%

董事、监事、高管 25,000 0.04% 600,000 625,000 1.12%

核心员工

0 0%

有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6,883,750 48.00% 2,525,000 29,408,750 52.5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458,750 36.53% 0 20,458,750 36.53%

董事、监事、高管 427,500 7.63% 0 427,500 7.63%

核心员工

0 0% 0 0 0%

总股本 56,000,000.00 - 0 56,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60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苏敏华 10,000,000 0 10,000,000 17.86% 7,500,000 2,500,000

2 梅杰 9,872,000 0 9,872,000 17.63% 8,013,750 1,858,250

3 梅一丁 4,945,000 0 4,945,000 8.83% 4,945,000 0

4 威海隆业

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3,800,000 0 3,800,000 6.79% 0 3,800,000

5 梅学祥 3,000,000 0 3,000,000 3.56% 3,000,000 0

合计 31,617,000 0 31,617,000 54.67% 23,458,750 8,158,250

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 10%及以上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主要会计政策变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

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起施行，对于施行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要求采用

未来适用法处理。。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修订后的准则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

起施行，对于 2017 年 1 月 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要求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施

行日新增的政府补助，也要求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

财政部于 2017 年度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30 号），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该通知要求编制 2017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

3.2 因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持续经营净利润 3,942,482.12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第八条规定，“第八

条 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二）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但不具有广泛性。”

针对“审计报告中 “二、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涉及贵公司预付给个人供应商的情况，因 2017 年 12

月 31 日预付个人采购原材料款较 2017 年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例达到 425%。我们虽然实施了函证程序，

但无法对该部分个人供应商通过核查等程序获取进一步证实预付款项合理性的审计证据。同时，贵公司

原材料和在产品的盘点差异较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此调整存货中原材料及在产品

的金额。



针对上述各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存在不确定性，但不具有广泛性。因此，我们对贵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会认为：

1、继续坚持之前的“相对稳健”的经营策略，进一步优化人员结构、控制期间费用及加强内部管理等

措施，实现提升效益、降低费用的目标，进一步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

2、加强预付款的管理，加快全资子公司典方药业的项目建设步伐，利用其在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湖

北省李时珍中药材专业市场”和湖北省中药材种植大县蕲春县的有利地理位置，有效整合中药材种植、

收购和贸易资源，建立中药材收储、加工、检测、交易系列化的专业服务平台，通过中药材贸易，逐步

消化预付中药材种植户和收购户的预付款，将预付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3、优化销售模式，通过启动在零售药店、连锁药店、第三终端市场的推广工作，以消除产品未在湖北

省药品集中招标中心中标对产品销售的影响，并积极组织力量在湖北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平台挂网；加

强对应收账的管理，同时在稳定公司原有客户的基础上，积极开拓新市场区域，逐步实现销售收入的稳

定和增长。

4、加强库存管理，优化中药材前处理和前加工工艺，降低前处理和前加工的损耗，将损耗控制在合理

范围之内。

5、继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加强公司团队的创造力、凝聚力和协同性，促进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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